
《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》解读
 

日前，交通运输部以2017年第33号令颁布了《航空器型号和适航合格审定噪声规定》（简称
《规定》），并于2018年1月12日起正式实施。为便于各级民用航空管理部门、有关企业以及社
会公众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，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，现就《规定》修订出台的背景及主要修订
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民用航空器噪声合格审定是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目的是根据相应的规章标准确
定航空器本身的噪声水平和等级，作为航空器获得型号合格证的一个重要依据。《规定》自
2002年颁布实施，2007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，对规范民用航空器噪声合格审定工作和降低新审定
航空器噪声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为降低新审定航空器的噪声水平，结合国际民航公约附件修订
及其他民航发达国家规章修订的情况，民航局对《规定》进行了第二次修订。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随着航空活动的增加和环保工作的加强，新研制航空器的噪声水平也被要求不断降低。国际民航
公约附件对新提交型号合格证申请的直升机采用了较高的要求，美国联邦航空规章也相应采纳了
这一要求。此次修订参考美国航空规章，采纳了国际民航组织对直升机的噪声要求，新增第三阶
段噪声级和第三阶段直升机的定义，第三阶段噪声要求较第二阶段更为严格，起飞噪声级降低
3分贝，飞越噪声级降低4分贝，进近噪声级降低1分贝。
此次修订还参考国际民航公约附件，对“最大正常工作转速”、“平均发动机”等术语进行了定
义。
此外，此次修订还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，使得相关规定更加明晰。

交通运输法规查询系统 第1页/ 总1页


